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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

【經公告之重大災害受災者】 

各位學員好: 

配合政府「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」辦理，重大災害在職受災者

如於災害發生後，報名參加「產業人才投資方案」在職訓練課程，得免負擔訓

練費用，相關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依據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」。 

二、 辦理期間及災區適用範圍：(更新統計至 114年 7月 18日) 

重大災害 

辦理期間 

(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

計畫第 9 點) 

災區適用範圍 

台南震災 自 114 年 1 月 23 日起至

114 年 7 月 22 日止 

註：於 114 年 1 月 23 日起報名

參加本方案在職訓練課程且尚

未開訓之在職受災者 

臺南市楠西區、嘉義縣大埔鄉、

臺南市玉井區 

丹娜絲風災 自 114 年 7 月 7 日起至 115

年 1 月 8 日止 

註：於 114 年 7 月 7 日起報名參

加本方案在職訓練課程且尚未

開訓之在職受災者 

1. 屏東縣、台東縣(蘭嶼鄉、達仁

鄉、大武鄉、太麻里鄉)及澎湖

縣(望安鄉) 

2. 臺南市、嘉義縣、嘉義市 

3. 雲林縣(麥寮鄉、崙背鄉、莿桐

鄉、臺西鄉、元長鄉、四湖鄉、

土庫鎮、斗六市、斗南鎮、水林

鄉、古坑鄉) 

三、 符合受災者資格：(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第 3 點) 

1.居住、工作或設籍於災區者。 

2.途經災區致傷病者。 

四、 受災者應提具下列文件之一，以為證明：(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

練協助計畫第 3 點) 

1.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。 

2.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村（里）辦公處開具之居住證明或警政、消

防機關開具之受災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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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於災區工作之離職證明、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文件。 

4.房屋租賃契約。 

5.公共事業費用之繳費證明。 

6.其他具體受災之證明文件。 

五、 符合上開身分別者為本方案「全額補助」對象，請「主動告知」並提供佐

證證明文件給訓練單位作為補助身分之判定，以免影響補助費之申請，另

若同時具有其他全額補助對象身分別優先適用，相關優先順序：1.因應貿

易自由化協助勞工。2.其他特定身分別(如:中高齡者、(中)低收入戶中有

工作能力、身心障礙者等)。3.經公告之重大災害受災者。 

 

 


